


[bookmark: _GoBack]提要分析
一、勞工保險
勞工保險於民國39年3月開辦，84年3月全民健保施行，勞工保險所辦理各項給付中，除普通事故保險之醫療給付業務移轉中央健康保險署辦理外，普通事故保險之生育、傷病、殘廢、老年、死亡等現金給付及職業災害保險各項給付，仍由本局繼續辦理。民國88年開辦勞工保險失業給付業務，至92年1月因就業保險開始實施，失業給付由勞保體系脫離，改列於就業保險給付項目。又為提供被保險人或其遺屬長期生活照顧，自98年1月1日起施行勞保年金制度，除了將「殘廢給付」名稱改為「失能給付」外，失能、老年及死亡三種給付更增加每個月可以年金的方式領取，也就是「老年年金」、「失能年金」和「遺屬年金」給付。為鼓勵勞工生育，於103年5月30日修正生育給付標準，由30日提高為60日，雙生以上按比例增給，提供勞工更完善的保障。
依勞保條例及其施行細則規定，正在領取勞保年金給付者，自其請領年度開始計算之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率達正負5%時，即依據該成長率調整年金給付金額，以保障被保險人實質購買力，近年來年金給付金額調整情形如下：
	請領年度
	調整時點
	調整依據

	98年
	103年5月
	 98年至102年CPI累計成長率5.20%

	99年
	104年5月
	 99年至103年CPI累計成長率5.45%

	100年
	106年5月
	100年至105年CPI累計成長率5.10%


1.納保統計
106年底勞工保險投保單位及人數為55萬3,170個及1,027萬2,071人，分別較上年增加8,344個（＋1.53%）及增加10萬6,637人（＋1.05%）；被保險人平均年齡40.33歲，其中男性平均年齡40.32歲，女性平均年齡40.34歲。
自106年1月1日起基本工資由20,008元調高為21,009元，「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同時配合修正，投保薪資第1級調整為21,009元，上限仍維持45,800元，106年全年平均投保薪資31,005元，較上年增加551元（＋1.81%）。
勞保保險費率區分為普通事故保險費率及職業災害保險費率二類。職業災害保險費率又分為行業別災害費率及上、下班災害費率二種，每三年調整一次，其中僱用員工達70人以上的投保單位，其行業別災害費率另採實績費率，按其前3年職災保險給付總額占應繳職災保險費總額比率，依規定每年計算調整之。106年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費率為9.50%，較上年調高0.50個百分點；職業災害保險平均費率為0.22%，其中行業別災害平均費率為0.15%，上、下班災害費率為0.07%，均與上年相同；全年應計保險費3,633億6,896萬元，較上年增加274億1,028萬元（＋8.16%）。
                勞工保險納保統計概況
	[bookmark: OLE_LINK32][bookmark: OLE_LINK33]年 別
	投保單位＊
（個）
	被保險人數＊
（人）
	平均投
保薪資
（元）
	應計保險費（萬元）

	
	
	
	
	合計
	職業災害
	普通事故

	104年
	537,221
	10,073,327
	29,914
	32,679,482
	733,778
	31,945,703

	105年
	544,826
	10,165,434
	30,454
	33,595,869
	780,935
	32,814,934

	106年
	553,170
	10,272,071
	31,005
	36,336,896
	797,454
	35,539,442

	較上年
增減(%)
	1.53
	1.05
	1.81
	8.16
	2.12
	8.30


註：＊為年底數。
勞工保險費率概況
                                                            單位：％
	年 別
	普通事故
保險費率
	職業災害保險平均費率

	
	
	合計
	行業別災害
平均費率
	上、下班
災害費率

	104年
	9.00
	0.21
	0.15
	0.06

	105年
	9.00
	0.22
	0.15
	0.07

	106年
	9.50
	0.22
	0.15
	0.07

	較上年
增減百分點
	0.50
	-
	-
	-



2.給付統計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30][bookmark: OLE_LINK31]106年實計保險給付金額為3,895億4,503萬元，較上年增加635億9,569萬元（＋19.51%），其中實計現金給付金額為3,865億9,877萬元，包括職業災害給付(分傷病、失能及死亡給付)，其給付金額為36億6,604萬元，普通事故給付(分生育、傷病、失能、老年及死亡給付)，其給付金額3,829億3,273萬元；實計職業災害醫療給付金額為29億4,626萬元。
[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OLE_LINK24][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OLE_LINK23]106年各種實計現金給付金額中，以老年給付3,439億9,837萬元最多（占88.98%），較上年增加638億3,763萬元（＋22.79%）；給付金額最少為傷病給付31億7,673萬元（占0.82%），較上年減少1億4,465萬元（－4.36%）。
勞工保險實計保險給付概況
[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17]                                                                     單位：萬元
	年 別
	合計
	現金給付
	職業災害醫療給付

	
	
	小計
	職業災害
	普通事故
	小計
	職災住院
	職災門診
	職業病健檢

	104年
	28,245,088
	27,943,828
	395,904
	27,547,924
	 301,260
	159,009
	115,893
	26,358

	105年
	32,594,934
	32,317,341
	383,125
	31,934,216
	 277,593
	132,301
	122,566
	22,726

	106年
	38,954,503
	38,659,877
	366,604
	38,293,273
	 294,626
	139,971
	127,789
	26,866

	較上年
增減(%)
	19.51 
	19.63
	-4.31 
	19.91 
	6.14
	5.80 
	4.26 
	18.22 


勞工保險各種實計現金給付
                                                                    單位：萬元
	年 別
	合計
	生育
給付
	傷病
給付
	失能給付
	老年給付
	死亡給付(含失蹤津貼)

	
	
	
	
	
	失能年金
	
	老年年金
	
	遺屬年金

	104年
	27,943,828
	862,926
	335,794
	597,498
	31,359
	23,742,693
	13,083,976
	2,404,919
	203,941

	105年
	32,317,341
	862,965
	332,138
	579,953
	37,210
	28,016,074
	16,052,469
	2,526,211
	252,933

	106年
	38,659,877
	837,373
	317,673
	572,076
	44,365
	34,399,837
	19,712,072
	2,532,919
	304,156

	較上年
增減(%)
	19.63
	-2.97
	-4.36
	-1.36
	19.23
	22.79
	22.80
	0.27
	20.25


註：失能年金包含職業傷病失能補償一次金，遺屬年金包含職業災害死亡補償一次金。
二、就業保險
就業保險於92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提供失業給付、提早就業獎助津貼、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及失業被保險人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補助等保障，以安定失業勞工於失業期間之基本生活，並協助其儘速再就業。又為擴大保障失業勞工家庭之就醫權益，96年1月31日起健保費補助範圍擴及隨同失業被保險人辦理加保之眷屬。98年5月起加保年齡由原60歲提高至65歲，擴大將本國人之外籍、大陸及港澳地區配偶依法在臺工作者，納為就保保障對象，並新增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為給付項目；又年滿45歲或身心障礙失業者延長失業給付請領期間最長9個月；扶養無工作收入的配偶、未成年子女或身心障礙子女，每一人可申請加發平均月投保薪資10%之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最多加計20%，使就業保險之保障更為周延。
1.納保統計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25]106年底就業保險投保單位及人數為50萬6,020個及679萬3,272人，分別較上年增加8,256個（＋1.66%）及11萬8,573人（＋1.78%）；被保險人平均年齡37.98歲，其中男性平均年齡38.33歲，女性平均年齡37.63歲。全年平均投保薪資32,744元，較上年增加602元（＋1.87%）；保險費率仍為1.00%，全年應計保險費266億9,742萬元，較上年增加9億8,119萬元（＋3.82%）。
就業保險納保統計概況
	年 別
	投保單位＊
（個）
	被保險人數＊
（人）
	平均投保薪資
（元）
	應計保險費
（萬元）

	104年
	490,238
	6,565,561
	31,483
	2,474,644

	105年
	497,764
	6,674,699
	32,143
	2,571,623

	106年
	506,020
	6,793,272
	32,744
	2,669,742

	較上年
增減(%)
	1.66
	1.78
	1.87
	3.82


註：＊為年底數。
2.給付統計
106年就業保險實計保險給付金額為192億4,191萬元，較上年增加9億7,092萬元（＋5.31%），以育嬰留職停薪津貼88億291萬元最多（占45.75%），較上年增加1億9,540萬元（＋2.27%）；其次為失業給付79億5,518萬元（占41.34%），較上年增加6億1,990萬元（＋8.45%）；給付金額最少為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補助3億9,834萬元（占2.07%），較上年增加3,020萬元（＋8.20%）。
就業保險實計保險給付概況
單位：萬元
	年 別
	合計
	失業給付
	提早就業
獎助津貼
	職業訓練
生活津貼
	育嬰留職
停薪津貼
	全民健康保險
保險費補助

	104年
	1,731,939
	664,314
	138,415
	51,409
	843,558
	34,243

	105年
	1,827,099
	733,528
	147,818
	48,188
	860,751
	36,814

	106年
	1,924,191
	795,518
	158,905
	49,643
	880,291
	39,834

	較上年
增減(%)
	5.31
	8.45
	7.50
	3.02
	2.27
	8.20




三、積欠工資墊償基金
政府為使勞工在雇主歇業、清算或宣告破產時得以受到即時保障，免於驟失生活依存，於勞動基準法第28條訂定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制度。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於75年11月1日開始辦理提繳業務，76年2月1日開辦墊償業務，凡適用於勞基法之事業單位，雇主應按當月僱用勞工投保薪資總額及規定的費率(目前為萬分之2.5)，繳納一定數額之積欠工資墊償基金，當雇主發生歇業、清算或宣告破產時，勞工因此被積欠之工資未滿6個月部分，經勞工請求而未獲清償時，可向勞工保險局申請積欠工資墊償，經查證屬實，即由該基金先行墊償給勞工，而雇主應於規定期限內，將墊償款償還給積欠工資墊償基金。104年2月6日修正生效之勞基法第28條，將墊償範圍由原有之工資項目，擴及雇主積欠之勞基法退休金、資遣費或勞工退休金條例資遣費，合計數額以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進而使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對於勞工權益之保障更為周全。
1.提繳統計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26]106年底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單位及人數為51萬3,041個及726萬7,123人，分別較上年增加9,223個（＋1.83%）及18萬270人（＋2.54%）；全年平均提繳工資32,480元，較上年增加553元（＋1.73%）；提繳費率仍為0.025%，全年應計提繳金額為6億9,519萬元，較上年增加2,981萬元（＋4.48%）。
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概況
	年 別
	提繳單位＊
（個）
	提繳人數＊
（人）
	平均提繳工資
（元）
	應計提繳金額
（萬元）

	104年
	495,735
	6,935,746
	31,290
	63,872

	105年
	503,818
	7,086,853
	31,927
	66,538

	106年
	513,041
	7,267,123
	32,480
	69,519

	較上年
增減(%)
	1.83
	2.54
	1.73
	4.48


註：＊為年底數。
2.墊償統計
106年核准墊償之單位共計252個，較上年增加138個（＋121.05%）；墊償人數計2,601人，較上年增加1,010人（＋63.48%）；墊償金額為2億7,077萬元，較上年增加1億1,088萬元（＋69.35%）。
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墊償概況
	年 別
	單位
（個）
	人數（人）
	金額
（萬元）

	
	
	合計
	工資
	退休金
	資遣費
	

	104年
	89
	1,040
	1,038
	-
	272
	7,331

	105年
	114
	1,591
	837
	3
	1,230
	15,989

	106年
	252
	2,601
	1,785
	75
	2,160
	27,077

	較上年
增減(%)
	121.05
	63.48
	113.26
	2,400.00
	75.61
	69.35


註：本表單位數為新墊案件數，再墊案件不計單位數；人數係指首次墊付人數，請領兩項墊償種類者總人數不重複計算，故本表墊償種類人數加總可能大於合計。
四、農民健康保險
農民健康保險於74年10月25日開始試辦，78年6月23日「農民健康保險條例」公布，並於78年7月1日正式施行，核定實施之月投保金額為10,200元，保險費率為6.8%，農民健康保險之保險事故分為傷害、疾病、生育、殘廢及死亡5種，分別給與醫療給付與現金給付。84年3月全民健保施行，醫療給付業務移轉中央健康保險署辦理，生育給付、殘廢給付及喪葬津貼等現金給付，仍由本局繼續辦理，保險費率改為2.55%。99年1月將「殘廢給付」名稱改為「身心障礙給付」。
1.承保統計
106年底農民健康保險投保單位數為287個，與上年相同；被保險人數為117萬4,749人，較上年減少6萬996人（－4.94%）；月投保金額仍維持10,200元，保險費率仍為2.55%；全年應計保險費為37億18萬元，較上年減少1億7,439萬元（－4.50%）。
農民健康保險承保統計概況
	年 別
	投保單位＊
（個）
	被保險人數（人）＊
	應計保險費（萬元）

	
	
	合計
	農會會員
	非農會
會員
	合計
	被保險人
負擔
	政府補助

	104年
	287
	1,284,649
	670,156
	614,493
	408,793
	115,878
	292,916

	105年
	287
	1,235,745
	638,858
	596,887
	387,456
	109,766
	277,690

	106年
	287
	1,174,749
	602,213
	572,536
	370,018
	104,535
	265,483

	較上年
增減(%)
	-
	-4.94
	-5.74
	-4.08
	-4.50
	-4.77
	-4.40


註：＊為年底數。
2.給付統計
[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OLE_LINK8]106年農民健康保險實計現金給付金額74億4,217萬元，較上年減少5,434萬元（－0.72%），其中以喪葬津貼47億4,453萬元最多（占63.75%），較上年減少5,585萬元（－1.16%）；給付金額最少為生育給付5,692萬元（占0.76%），較上年減少517萬元（－8.33%）。
農民健康保險實計現金給付概況
	                                                        單位：萬元
	年 別
	合計
	生育給付
	身心障礙給付
	喪葬津貼

	104年
	766,785
	7,559
	286,930
	472,296

	105年
	749,651
	6,209
	263,405
	480,038

	106年
	744,217
	5,692
	264,072
	474,453

	較上年
增減(%)
	-0.72
	-8.33
	0.25
	-1.16


五、老年農民福利津貼
為照顧老年農民生活，增進農民福祉，政府於84年5月31日制定公布「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本局受託辦理老年農民福利津貼發放業務。為照顧真正對農業長期貢獻之農民生活，103年7月18日修正生效之「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將申領老農津貼之年資由6個月延長為15年，並增列須為我國國民，在國內設有戶籍，且於最近3年內每年居住超過183日為請領津貼之資格條件。修法前已參加農保且持續加保，年資合計6個月以上未滿15年者，可領取半額津貼；原已領取福利津貼者不受影響，但於修法施行後，未符合上開國民設籍及居住時限之條件者，停止發給福利津貼至其原因消失之當月止。
老年農民福利津貼開辦時每月發放金額為3,000元，嗣後多次調整發放金額，復依100年12月21日修正發布之「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規定，自101年1月起，每月發放金額調整為7,000元，其後每四年參照最近一年消費者物價指數較前次調整之前一年消費者物價指數成長率，定期調整。各年調整情形如下：      
	調整時點
	每月發放金額
	調整時點
	每月發放金額

	84年6月
	3,000元
	96年7月
	6,000元

	93年1月
	4,000元
	101年1月
	7,000元

	95年1月
	5,000元
	105年1月
	   7,256元(註)


註：自105年1月起，依規定參照104年消費者物價指數較100年上漲3.65%，每月發放金額調整為7,256元。
[bookmark: OLE_LINK27][bookmark: OLE_LINK28]106年底核發老年農民福利津貼之人數為61萬4,678人，較上年減少1萬2,651人（－2.02%），核付金額為538億5,184萬元，較上年減少9億377萬元（－1.65%）。
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核付概況
	年 別
	核付人數（人）＊
	核付金額（萬元）

	
	合計
	農民
	漁民
	合計
	農民
	漁民

	104年
	638,334
	588,213
	50,121
	5,407,593
	4,993,965
	413,628

	105年
	627,329
	574,488
	52,841
	5,475,561
	5,027,052
	448,509

	106年
	614,678
	559,418
	55,260
	5,385,184
	4,912,980
	472,203

	較上年
增減(%)
	-2.02
	-2.62
	4.58
	-1.65
	-2.27
	5.28


註：＊為年底數。
六、勞工退休金
勞工退休金條例(勞退新制)於94年7月1日開始施行，係以「個人退休金專戶」為主，「年金保險」為輔的制度，雇主應為適用勞基法之本國籍勞工，按月提繳不低於其每月工資6%勞工退休金，儲存於本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退休金累積帶著走，不因勞工轉換工作或事業單位關廠、歇業而受影響，專戶所有權屬於勞工，勞工亦得在每月工資6%範圍內，個人自願另行提繳退休金。勞工年滿60歲即得請領退休金，提繳退休金年資滿15年以上者，原僅得請領月退休金，105年11月16日修正為得選擇請領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其年資未滿15年者，應請領一次退休金。領取退休金後繼續工作提繳，1年得請領1次續提退休金。另勞工如於請領退休金前死亡，可由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退休金。
101年3月13日「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增訂於延壽年金保險未開辦前，勞工依法併計舊制工作年資後滿15年以上且依規定將舊制退休金全額移入個人專戶者，得發給月退休金。勞工月退休金自101年4月起首次核發。103年1月17日修正生效之「勞工退休金條例」，將本國人之外國、大陸、及港澳地區配偶依法在臺工作者及自營作業者納入勞工退休金提繳對象；同時為因應身心障礙者提前老化，建立身心障礙勞工提早退休之機制，以保障其退出職場後之生活品質，爰增訂未滿60歲喪失工作能力且符合請領條件之勞工，得提前請領勞工退休金規定。
1.提繳統計
106年底勞工退休金提繳單位及人數分別為50萬3,940個及658萬6,389人，分別較上年增加1萬1,098個（＋2.25%）及19萬715人（＋2.98%）；全年平均提繳工資37,585元，較上年增加760元（＋2.06%）。

[bookmark: OLE_LINK20]106年勞工退休金雇主平均提繳率為6.03%，個人平均提繳率為5.45%；全年應計提繳金額為1,950億4,847萬元，較上年增加100億6,382萬元（＋5.44%）。
勞工退休金提繳概況
	年 別
	提繳單位＊
（個）
	提繳人數＊
（人）
	平均提繳工資
（元）
	應計提繳金額（萬元）

	
	
	
	
	合計
	雇主提繳
	個人提繳

	104年
	481,649
	6,221,337
	36,127
	17,633,489
	16,091,119
	1,542,370

	105年
	492,842
	6,395,674
	36,825
	18,498,465
	16,859,783
	1,638,682

	106年
	503,940
	6,586,389
	37,585
	19,504,847
	17,728,254
	1,776,593

	較上年
增減(%)
	2.25
	2.98
	2.06
	5.44
	5.15
	8.42


註：＊為年底數。
2.核發統計
106年勞工退休金核發金額總計為206億4,641萬元，較上年增加28億873萬元（＋15.75%），其中以本人請領一次退休金175億3,591萬元最多（占84.93%），較上年增加21億6,876萬元（＋14.11%）；核發金額最少為本人請領月退休金3,474萬元（占0.17%），較上年增加752萬元（＋27.61%）。
勞工退休金核發概況
	                                                        單位：萬元
	年 別
	合計
	本人請領
一次退休金
	遺屬或
指定請領人
請領退休金
	本人請領
續提退休金
	本人請領
月退休金

	104年
	1,401,659
	1,198,525
	169,450
	31,727
	1,957

	105年
	1,783,768
	1,536,715
	199,939
	44,391
	2,722

	106年
	2,064,641
	1,753,591
	246,805
	60,771
	3,474

	較上年
增減(%)
	15.75
	14.11
	23.44
	36.90
	27.61


七、國民年金
國民年金於97年10月1日開辦，其主管機關在中央原為內政部，配合政府組織改造，102年7月23日起變更為衛生福利部；開辦初期提供「老年年金」、「身心障礙年金」、「遺屬年金」及「喪葬給付」，並整合國民年金開辦前已經在發放的「敬老津貼」及「原住民敬老津貼」，改為「老年基本保證年金」及「原住民給付」，共計6項給付。100年7月起新增生育給付項目，並將各級政府應負擔之保險費，改於每年5月底及11月底，依被保險人前6個月繳費情形計收，溯自97年10月1日施行。自開辦起政府補助應計保險費，於修正條文施行後已依規定重新計算。每年政府補助應計保險費包含上年度12月至當年度11月之受災被保險人由政府補助之保險費。101年1月1日起將被保險人應負擔之保險費及保險年資由按全月計算改按實際加保日數計算。為落實照顧生育婦女，並基於社會保險之衡平性，104年12月18日修正生育給付標準，由1個月調增為2個月，雙生以上按比例增給。
依100年12月21日修正公布之國民年金法規定，自101年1月起，調整老年年金加計金額、老年基本保證年金、原住民給付、遺屬年金基本保障、身心障礙年金基本保障及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給付金額；其後每四年參照最近一年消費者物價指數較前次調整之前一年消費者物價指數成長率，定期調整各項給付金額。調整情形如下：
	調整時點
	給付項目
	調整情形
	調整依據

	101年1月
	老年年金加計金額、老年基本保證年金、原住民給付、遺屬年金基本保障
	由3,000元調整為3,500元
	100年12月21日修法規定

	
	身心障礙年金基本保障及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
	由4,000元調整為4,700元
	

	105年1月
	老年年金加計金額、老年基本保證年金、原住民給付、遺屬年金基本保障
	由3,500元調整為3,628元
	依法參照104年消費者物價指數較100年上漲3.65%調整

	
	身心障礙年金基本保障及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
	由4,700元調整為4,872元
	


1.納保統計
106年底國民年金被保險人數計334萬9,164人，較上年減少7萬6,050人（－2.22%）；月投保金額仍維持18,282元，保險費率為8.50%，較上年調高0.50個百分點；全年應計保險費521億2,624萬元，較上年增加13億1,176萬元（＋2.58%）。
國民年金納保統計概況
	年 別
	被保險人數＊
（人）
	應計保險費（萬元）

	
	
	合計
	被保險人
負擔
	政府補助

	104年
	3,509,970 
	5,104,426
	3,337,970 
	1,766,456 

	105年
	3,425,214 
	5,081,448
	3,257,823 
	1,823,625 

	106年
	3,349,164
	5,212,624
	3,368,316
	1,844,308

	較上年
增減(%)
	-2.22
	2.58
	3.39
	1.13


註：＊為年底數。
2.給付統計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2]106年國民年金核付金額為753億1,180萬元，較上年增加41億7,048萬元（＋5.86%），其中以老年年金給付389億808萬元最多（占51.66%），較上年增加55億1,311萬元（＋16.51%）；其次為老年基本保證年金給付274億8,600萬元（占36.50%），較上年減少16億412萬元（－5.51%）；核付金額最少為身心障礙年金給付3億218萬元（占0.40%），較上年增加1,511萬元（＋5.26%）。
國民年金核付概況
	                                                         單位：萬元
	年 別
	合計
	保險給付 (含年金差額)
	基本保證年金

	
	
	老年
年金
	身心
障礙
年金
	遺屬
年金
	生育
給付
	喪葬
給付
	老年基本保證年金
	原住民給付
	身心障礙基本保證
年金

	104年
	6,480,016
	2,734,243
	25,744
	277,620
	31,619 
	157,495
	2,979,102
	152,249
	121,943

	105年
	7,114,132
	3,339,496
	28,707
	327,965
	69,150
	152,480
	2,909,012
	163,154
	124,167

	106年
	7,531,180
	3,890,808
	30,218
	364,783
	70,127
	133,226
	2,748,600
	170,596
	122,822

	較上年
增減(%)
	5.86
	16.51
	5.26
	11.23
	1.41
	-12.63
	-5.51
	4.56
	-1.08


註：1. 保險給付項下之老年年金給付、身心障礙年金給付、遺屬年金給付之年金差額由中央主管機關負擔，106年年金差額計315億8,740萬元，其餘保險給付支出由基金支應計133億423萬元。
2. 基本保證年金係指老年基本保證年金、原住民給付、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為具津貼性質之給付，由中央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106年基本保證年金合計304億2,018萬元。




